
航天长峰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拟对控股 

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北

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

作为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审计委

员会委员，我们对拟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

《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进行了审阅，对该议案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：  

    1、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的

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，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业务竞争力。 

2、 本次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定价采用公允定价原则，遵循

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没有侵害上市公司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我们同意将《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扩

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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